
广元市财政局文件 

广元市财政局 

转发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

〈专利收费减缴办法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区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专利收费减缴办 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税〔
2
0 1 6〕 7 8号）转发你们，请依照执行。 

广财综〔 2 0 1 6〕 7 7号 

/广、元巿财政局 

2 0 1 6年『月 2 3曰 



财税〔2016〕 78号 

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

《专利收费减缴办法》的通知 

国家知识产权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单列巿财政厅（局X 

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知识产权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 

发展改革委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

若千意见》〈国发〔2015〕 71号〕有关要求，更好的支持我国专利 

事业发展,减轻企业和个人专利申请和维护负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 

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〔国务院令第569号〕有关规定，我们制定 

了《专利收费减缴办法》(：见附件〕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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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^ 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单列巿财政监察专员办 

事处。 

财政部办公厅 2016年7月27曰印发 

专利收费减缴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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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专利收费减缴办法 

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 

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 7 1号）要求，根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― 第二条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可以请求减缴下列 

专利收费： 

： (一）申请费〖不包括公布印刷费、申请附加费〉； 

： 〖二 〕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； 

(三）年费〔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六年内的年费》 

〔四〕复审费。 

第三条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

的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减缴上述收费： 

(一）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（年4.2万元）的个 

人； 

；
、〔二〗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 0万元的企业； 

(三）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抅。 

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申请人 

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，应当分别符合前款规定。 

：第四条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个人或者单位的， 

减缴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收费的 8 5 1 ： 

^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申请人 

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，减缴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收费的 7 0 1 

第五条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只能请求减缴尚未 



到期的收费。减缴申请费的请求应当与专利申请同时提出， 

减缴其他收费的请求可以与专利申请同时提出.也可以在相 

关收费缴纳期限届满日两个半月之前提出。未按规定时限提 

交减缴请求的，不予减缴.. 

第六条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请求减缴专利收费 

的，应当提交收费减缴请求书及相关证明材料。专利申请人 

或者专利权人通过专利事务服务系统提交专利收费减缴请 

求并经宙核批准备案的，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再次请求减缴专 

利收费，仅需提交收费减缴请求书，无需再提交相关证明材 

第七条个人请求减缴专利收费的，应当在收费减缴请 

求书中如实填写本人上年度收入情况，同时提交所在单位出 

具的年度收入证明；无固定工作的，提交户籍所在地或者经 

常居住地县级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〖街道办事处）出 

具的关于其经济困难情况证明。 

企业请求减缴专利收费的，应当在收费减缴请求书中如 

实填写经济困难情况，同时提交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

申报表复印件。在汇算清缴期内，企业提交上上年度企业所 

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复印件。 

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请求减缴专利 

收费的，应当提交法人证明材料复印件。 

第八条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收费减缴请求书后，应当 

进行审查，作出是否批准减缴请求的决定，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

或者专利权人。 



第九条专利收费减缴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 

准： 

(一）未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收费减缴请求书的; 

〔二 〕收费减缴请求书未签字或者盖章的； 

(三)收费减缴请求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或者第三条规 

定的； 

〈四〉收费减缴请求的个人或者单位未提供符合本办法 

第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的； 

(五）收费减缴请求书中的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 

姓名或者名称，或者发明创造名称，与专利申请书或者专利 

第十条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收费减缴请求，专利 

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，按照批准后的应缴 

数额缴纳专利费。收费减缴请求批准后,专利申请人或者专 

利权人发生变更的，对于尚未缴纳的收费，变更后的专利申 

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应当重新提交收费减缴请求。 

第十一条专利收费减缴请求审批决定作出后，国家知 

识产权局发现该决定存在错误的，应予更正，并将更正决定 

及时通知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。 

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专利收费减缴请求时提供 

虛\，！
1
 [青况或者虛\ &证明材料的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在查实 

后撤销减缴专利收费决定，通知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 

指定期限内补缴已经减缴的收费，并取消其自本年度起五年 

内收费减缴资格，期满未补缴或者补缴额不足的，按缴费不 



足依法作出相应处理。 

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人帮助、指使、引诱专利申 

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实施上述行为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 2 0 1 6年 9月 1曰起施行。此前有关 

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

抄 送 ： 巿 科 技 局 ， 巿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。 ^ ^ ^ ^ ^ ^ ^ ^ ^ 

广元巿财政局办公室 2 0 1 6年 8月 2 3日印发 


